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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文件的规定，经审查，公司对 2021 年度、

2022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更正调整及追溯调整，更正后的财务报

告更能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报告期财务信息进行了核查并出

具了《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本

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为投资者提供

更为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方可通过。 

 

二、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产

生差错的原因为： 

□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 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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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员工舞弊 

□虚构或隐瞒交易 

√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内控存在瑕疵 

√财务人员失误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具体为： 

    （1）《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

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公司根据与下游客户签订

的销售合同、订单、签收或验收等资料，并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进一步理顺

和判断商品控制权的转移时点。公司将“商品交付后，还需要配合客户进行安装、

调试、验收等工作，后续履约义务重大”的这类业务。由原来“签收时确认收入”，

调整为“验收后确认收入”。结合相关业务收入确认时点的变化，公司更详尽的

检查了客户的签收、验收等资料，并经过与客户对账,对客户实地走访等程序,进

一步检查了营业收入确认时点的准确性、营业收入确认依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根据获取的详细资料,对跨期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进行了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受营业成本跨期调整和相关销售合同亏损影响，对应存货结存金额和预计可变现

净值改变，重新调整了资产负债表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前述调整事项，涉及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存货、递延所得税资产、合同负债、应交税费、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和所得税费用等科目。 

    （2）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企业应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计提减值时，未合理参考同行业预期信用损失率，对债务方发生违约的风险

和前瞻性信息考虑不够审慎，导致该类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计算错误，影响应



公告编号：2024-017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减值

损失、信用减值损失和所得税费用等科目。 

    （3）《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

变现净值应当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公司在考虑 2022 年末存货跌价时，未充

分考虑当时已经存在的国际冲突事件对公司合同执行存在的影响，导致存货跌价

准备少提。该事项影响资产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递延所得税资产、所得税

费用等科目。  

    （4）《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规定，“无形资产是指公司拥有或

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公司对无形资产进行梳理时，

将不符合无形资产定义的费用性支出进行调整，并重新估计相应费用性支出的受

益分摊期间，涉及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  

    （5）《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

给企业，企业应当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公司在梳理政府补助项目

时发现，2022 年收到的财政贴息补助，公司计入其他收益，未按照准则要求冲

减财务费用，因此对该部分予以调整。另外，2021 年公司收到代收代付款错误

的计入了其他收益，该代收代付款是政府通过公司最终发放给公司员工的补助资

金，导致其他收益和营业成本多记。上述调整涉及其他收益、财务费用、营业成

本等科目。  

    （6）《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公司为获取

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

的交易。”公司在梳理股东中“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企业）合伙人变动时发现，

“2022 年度，基于公司经营管理要求，为获取职工服务，该合伙企业中的合伙

人将部分合伙份额以低于市场公允价值的金额转让给公司的员工”，该事项构成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公司之前未确认此部分股份支付费用，因此对其进行追

溯调整。此调整涉及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研发费用、资本公积、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所得税费用等科目。  

    （7）当企业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

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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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的期间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

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债务时，公司将递延所得

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示。公司将满足前述净额列示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抵销处理。对该事项的调整，涉及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8）公司在编制 2021 年度现金流量表时，将投资活动中投资支付的现金和

收回投资支付的现金项目统计错误；将贴现时未终止确认的信用等级一般的银行

承兑汇票的贴现资金错误的计入了经营活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应

计入筹资活动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现该错误事项，予以追溯调整。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

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内

控重大缺陷等情形，同意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二)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公开发行并上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利润分配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业绩承诺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导致进层时不符合创新层进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触发财务降层情形的风险。 

进层时符合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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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1000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不低于 8%，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万元。 

(三)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

务指标 

 √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2021年度及2022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更正。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 日和 2022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28,697,231.67 -13,782,912.09 614,914,319.58 -2.19% 

负债合计 258,215,693.43 -754,065.56 257,461,627.87 -0.29% 

未分配利润 213,590,357.10 -11,763,210.81 201,827,146.29 -5.5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370,481,538.24 -13,028,846.53 357,452,691.71 -3.52%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00 0.00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0,481,538.24 -13,028,846.53 357,452,691.71 -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前） 

14.69% 0.15% 14.84% -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后） 

13.25% 0.10% 13.35% - 

营业收入 548,421,095.50 -25,912,314.93 522,508,780.57 -4.72% 

净利润 53,233,093.90 -1,237,049.24 51,996,044.66 -2.32%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扣非前） 

53,233,093.90 -1,237,049.24 51,996,044.6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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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扣非后） 

48,012,474.61 -1,237,049.24 46,775,425.37 -2.58%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和 2021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607,328,441.44 -13,096,228.35 594,232,213.09 -2.16% 

负债总计 265,704,687.46 -1,298,501.05 264,406,186.41 -0.49% 

未分配利润 190,095,563.51 -10,613,723.37 179,481,840.14 -5.5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341,623,753.98 -11,797,727.30 329,826,026.68 -3.45%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00 0.00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1,623,753.98 -11,797,727.30 329,826,026.68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前） 

17.19 0.38 17.57 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扣非

后） 

16.04 0.38 16.42 2.37% 

营业收入 532,485,772.99 241,339.26 532,727,112.25 0.05% 

净利润 55,064,215.24 -714,000.09 54,350,215.15 -1.30%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扣非前） 

55,481,206.06 -714,000.09 54,767,205.97 -1.29% 

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扣非后） 

51,757,865.29 -565,080.09 51,192,785.20 -1.09% 

少数股东损益 -416,990.82 0.00 -416,990.8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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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是 □否   

 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是 □否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   

 专项鉴证结论：无保留结论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定期报告披露信息的更正是合理的，符合法律、法

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为准确、合理，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 

 

五、备查文件 

（一）《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欧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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